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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舉報人保護作業辦法 
中租控股機密文件 

2016年 1月 15日董事長核決施行 

2022年 11月 21日董事長核決施行 

 

第一條 （訂定依據） 

為鼓勵吹哨者主動舉報，以有效達到監控及防杜舞弊、不法及違反行

為準則事件之目的，落實公司治理之精神，爰依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制定舉報人保護作業辦法（下稱「本辦

法」），以資遵循。 

第二條 （適用範圍） 

除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章另有規定外，本辦法之規範適用於本公司

及各子公司管理階層、員工、往來客戶、廠商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處，悉依本公司舞弊及違反行為準則舉報辦法、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辦理。 

第三條 （定義） 

本辦法所稱舉報人，指依本公司舞弊及違反行為準則舉報辦法所規定之

程序，就舞弊、不法及違反行為準則事件（下稱「應舉報事件」）舉報

或提供相關具體事證者，包含但不限於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員工、往來客

戶、廠商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本辦法所稱舉報人之密切關係人，指舉報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其他身

分上或生活上有密切關係之人。 

本辦法所稱不當措施，指因舉報行為，無正當理由而對舉報人或其密切

關係人為下列之行為者： 

1. 不利於其身分、職位、等級、升遷、薪資、獎金、考績之處分，

或不合理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 

2. 終止、解除或變更其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所應享有之權益。 

3. 為強暴、脅迫、侮辱、騷擾或其他干擾之行為。 

4. 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處分。 

第四條 （工作權益保障措施） 

本公司管理階層、舉報人所屬部門及其上級部門不得因舉報行為，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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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人或其密切關條人施以不當措施。但舉報人明知其舉報事證不實或

以獲取不正利益為目的者，不受本辦法之保護。 

若舉報人或其密切關係人因舉報行為遭受不當措施時，得檢具理由與相

關事證，依公司員工申訴流程請求救濟；若舉報人或其密切關係人因舉

報行為致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遭受立即危害之虞時，本公司得請求司

法警察機關對其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 

第五條 （保密措施） 

除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章另有規定外，本公司人員因執行職務或業務

而知悉或取得舉報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護照號碼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舉報人身分之資料、

或舉報人就應舉報事件所提供之相關具體事證與檔案（以下合稱「舉報

資料」）者，對於舉報資料不得洩漏或為受理、調查應舉報事件以外目

的之使用。 

除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章另有規定外，本公司人員蒐集、處理、傳遞

（包含但不限於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口頭轉述等方式傳遞）或保管舉報

資料者，就舉報人之身分應以代號表示，並應就舉報資料註明「極機密」

或為相關說明，且嚴格管控其數量。 

本公司人員應嚴密妥善保管舉報資料。若為實體檔案者，應設置專屬保

管區域或保險櫃，並指定專人統一保管與製作保管清冊控管出入；若為

電子紀錄者，不得儲存於個人電腦內，須於部門公用資料槽外另行設置

專門空間隔離儲存與管理，並設定必要之瀏覽、編輯與存取權限。 

受理或調查單位以外之本公司人員，除有正當理由並經本公司總經理或

以上管理階層之核准者外，不得借調舉報資料。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舉報資料之蒐集、處理、傳遞、利用、保管及銷

毀，悉依本公司資料分級管理辦法所定極機密檔案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查核） 

本公司稽核單位宜不定期查核本辦法所訂之舉報人保護相關事項；於必

要時，得向受理或調查單位調閱相關文件及紀錄。 

第七條 （懲處） 

本公司人員違反本辦法者，應依本公司工作規則及相關規定予以懲處。 

第八條 （施行） 

本辦法經董事長核決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